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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荀子》①一书中，“人生不能无群”出现过两

次，一次是在《王制》篇，“故人生不能无群”；一次是

在《富国》篇，“人之生，不能无群”。可见，荀子对人

生而是社会动物有深刻认识。人为什么“生不能无

群”呢?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从客观上来

说，群“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

制》)。在荀子那里，人已经从对天的畏惧中觉醒，意

识到自己区别于禽兽的自主性、能动性，已经知道仅

凭一己之力与强大的自然作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

的。所以，人需要结合成群体，利用群体的智慧和力

量，“制天命”“用天命”、居宫室、“序四时”“裁万

物”。也就是说，“人生不能无群”更多是由于生存的

客观需要。外在的客观环境包括可能会造成天灾的

强大自然和产生人祸的无道社会，都会对人的生存

构成威胁，为此人不能不结合成群体，利用群体的智

慧和力量使自身生存下去，变大、变强、胜物。正如

储昭华所说：“作为自然本性的主体，对于每个人来

说，其本身的生存具有本源的意义，为了更好地生存

和发展，人们才结成群体，形成相互关系。”②

从主观上来说，“人能群”，即人能够结合成群

体，是因为人具有结合成群体的能力。人有心有

义，可思维辨别是非，可晓仁义道德之理，可学礼义

法度之规范。这种结合成群体的能力是人之为人

所固有的，区别于孟子从人之本性的角度确定人之

为人者。③这里的固有是一种潜在的有，是一种在

群体中才能得以彰显和证实的有。因此，人一定要

存在于社会群体中，脱离于社会群体之外的不能称

之为人，其所固有的能力也相当于无。也就是说，

“人能群”，更多的是强调人类自身的主体性、能动

性。荀子通过人禽之别来强调人的这种主体性、能

动性。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

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

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

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王制》)
群是人之为人者，人禽区别的最根本处在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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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义。由此可见，义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

主体性的核心体现。那么，人如何利用自身的主体

性、能动性使外物为己所用、补己不足?人何以能群?
一、以“分”结群

关于这个问题，荀子在《王制》中有明确的回答：

“人何以能群?曰分。”人以“分”结合成群体，这里的

“分”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理解。

第一个层面，分是指社会利益、物质财富的分

配。人在作为社会人之前首先是有各种欲望的自然

人，“人生而有欲”(《礼论》)。若顺欲，每个人都欲壑

难填，“无度量分界”，加之所欲之物有限，则人与人

的欲望相互冲突，进而导致人们相互争夺，群体陷入

混乱；若禁欲，每个人最基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生

命悬于一线，则人们会似禽兽一般争夺，弱肉强食。

这样的群体与动物意义上的群体无异。因此，建构

属于人类自身的群体，需要人们节欲、养欲，使欲望

和所欲之物“相持而长”，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

屈于欲”(《礼论》)。同时，社会利益、物质财富的分配

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个体所具有的德性高、能力

强、奉献多，其获得的物质财富相应就多。“德必称

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富国》)
第二个层面，分是指职业之分。荀子认为职业

之分、社会分工是群体成为群体的必要条件，人类要

生存，就必须分工协作、互通有无。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

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

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 鱼盐焉，然而中国得

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

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

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王制》)
在群体当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每个人只

要尽力管好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就可以通过互通有

无，得到自己负责范围之外的他物。相反，若分工不

清楚，每个人兼职各种工作，则可能每种工作都做不

好，最终一无所获。荀子说：

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

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

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王霸》)
农民就应该老老实实地种地，商人就应该本本

分分地经商，士大夫、诸侯就应该踏踏实实地管理自

己应管之事。社会各阶层各安其位，各守其职，该精

于物的精于物，该精于道的就精于道，这样天子就可

“无为而治”，整个群体也和谐有序。

第三个层面，分是指针对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

人伦关系而言的等级名分。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

各种角色，不仅有职业角色，还有政治生活和道德人

伦的角色。因此，人不仅要明职业之分，还需要明社

会政治和道德人伦之分。关于这一层含义的分在

《荀子》一书中也不难发现：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

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请问

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

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

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

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

柔从听待，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此道也，

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君道》)
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

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

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非十二子》)
荀子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之分作了具体而

明确的规定。君要有君样，臣要有臣样，这种等级名

分对当时的群体而言是必须的。这是因为若“势位

齐”则“欲恶同”，“欲恶同”则“物不能澹”，“物不能澹

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王制》)。每个人都要

守好各自的位分而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群体生活

就会陷入混乱甚至动荡之中。

“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是群体之为群体的必

要条件，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之所以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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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分”就是“别”，就是“异”，就是矛盾。矛盾是

普遍存在的，时时处处、事事物物皆有矛盾，不能设

想一个没有矛盾的存在。如果没有矛盾，没有“别”

“异”“分”，都是“同”，“以同稗同”，就会“不继”，就会

“尽乃弃矣”。相反，如果有了“别”“异”“分”，“以它

平它”，就会“生物”，就“能丰长”，推动事物的发

展。④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社会利益、物质财富的

分配，还是职业之分，抑或是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人

伦关系层面的等级名分，都是群体之为群体的必要

条件，亦都是群体不断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

当然，如果事物虽有“分”，但不能遵循其内在的

规律“以它平它”，那么该事物也会“不继”。在这个

意义上，不论是社会利益、物质财富的分配，还是职

业之分，抑或是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人伦关系层面

的等级名分，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准则、秩序。由

于“分”是群体之为群体的必要条件，所以作为由人

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群，其要想存在、正常运转，

就必须有内在的秩序、规则。杨国荣教授曾指出：

“合群以社会的组织和建构为现实内容，其内在指向

是社会的有序存在和运行。”⑤也就是说，“分”使每个

人各有其位、各司其职，最终各得其所，相互协调、相

互配合，整个群体和谐有序。“有分者，天下之本利

也。”(《富国》)。若“无分”，群则“争”“乱”“离”“弱”，

“无分者，人之大害也”。(《富国》)。
二、以“义”成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群要有“分”，也知道

“分”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准则、秩序，那么“分”要遵

循什么准则、秩序、规范呢?应该如何行“分”呢?“分

何以能行?曰义。”(《王制》)荀子认为“分”要循“义”而

行，以“义”成序。

此处的“义”，大多数学者仅仅将其简单地理解

为道德规范、礼义。“义”有道德规范、礼义之含义，这

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荀子“义”的内涵绝不仅限于

道德规范、礼义层面，它是动态的、丰富的，更多的是

从社会历史层面考虑的。《礼记·中庸》对“义”的解释

是“义者，宜也”。宜，是人之所宜，这是“义”的通行

解释，当然也适合对此处“义”的解释。但是，鉴于荀

子“义”的内涵的动态性、丰富性、社会性，需要对其

进行具体的分析。既然“分”以“义”行，那么，对“义”

的含义的理解可由“分”的含义切入。

就社会利益、物质财富分配之分而言，义是指社

会利益、物质财富分配的合理性、规范性。“义”，古字

为“義”，从我羊。颜炳罡认为：“義”由“羊”“我”会意

而成，在上古时代，羊易得、易饲、味美，“我”是手持

戈形的兵器，所以“義”是指手持兵器公正地向人们

分配羊肉，可以从中推断出“义字出现与部落内部的

利益分配密切相关”。⑥由此可知，“義”字本身即与

利益分配有关。那么，如何分配利益财富才符合

“义”?荀子认为应按照人在社会中的名分、才智进行

分配：

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

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

薄之称。(《荣辱》)
人们要明白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地位，并

且使自己的行为与角色相符，然后根据自己的行为

效果确定俸禄的多少、厚薄。这里的贵贱之等、长幼

之差、智愚、能与不能都是“义”的表现。有德、有能、

有才智、有地位的人获得的利益、财富多，反之，德

平、能乏、智庸、位卑之人所获得的利益、财富少。由

此可知，“义”含有公平、正义之意。

就职业之分而言，义是指人的行为与其职业相

宜。人从事一种职业，就应该遵守该职业的准则、要

求，做好该做的事。就社会中的等级名分之分而言，

义是指人的所作所为与其名分相宜。这两种义可以

合而言之，即荀子所说的“分义”。“分义”有两解：一

是就人自身的主观性而言，一是就人之外的客观性

而言。就前者而言，义是指人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的

“选择和实施适当之物的理智品格”⑦，是一种自觉的

理性能力。人通过这种能力选择、指导与自身职分、

名分相符的行为。就后者而言，义是指外在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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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所应该遵循的规范，是一种他律的约束能

力，人通过这种外在约束使自己的行为与自身的职

分、名分相符。前者是对“分”的义理性和原则性进

行理性分析，进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所分之职分、名分

为自身职分、名分的规范；后者是“礼义”，是不管主

体如何理性与非理性都要遵守的外在客观的规范、

制度。显然，礼义不尽然是“分义”，其内涵要小于

“分义”，是“分义”的核心和实质。“分义”对维护群体

秩序和群体和谐至关重要。得“分义”，则四时可序、

万物可裁、天下可利；君王明“分义”，则“百姓贵之如

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强国》)；圣
王行“分义”，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

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

上之禁”(《君子》)；有“分义”，则天下可得而治，无“分

义”，则家不可得而乱。

总而言之，“义”既是一种理智品格、理性辨别能

力，又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就前者而言，义处在

由人内而人外的过渡地带；就后者而言，义完全处在

人之外。这两层含义中的任意一层，都区别于孟子

所说的内在于人的义。孟子的“义”是“非由外铄”的

“我固有之”，是人性善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就道德意

义而言；荀子的“义”应自然、生活及社会建制之需要

而起，是外在的、动态的、社会的，更多的是就规范意

义而言。这样的“义”理所当然是禽兽所无之义，理

所当然是“最为天下贵”的人所有之“义”。这样的

“义”既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亦是群之所以为群者；既

是人能够结合成群体的必要条件，又是君王整合群

体的有效手段。这样的“义”，“能够调节内外平衡、

上下尊卑，使得人能够明确自己的位分，从而在‘利

欲’面前知辞让、知礼义，由此公共生活能达到和谐

之境”。⑧亦即群体由“义”而和谐有序。

三、以“心”辨道

与有气、有生、有知而无义的禽兽相比，有“义”

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除此之外，荀子还

找到了人之为人的另一个依据，即“辨”。荀子在《非

相》中写道：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

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

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

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

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

足而无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

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

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

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

从二足而无毛等形体特征来看，人与动物无异；

从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等自

然本能来看，人与动物亦无别；但从父子牝牡关系之

别来看，动物是有知而无辨，人则可由有知而明辨进

而守分。这里的知同禽兽“有知而无义”之知同义，

只是感觉之知；而人有辨之“辨”则是在知的基础上

进行理性分析。此“辨”与作为理智品格、理性辨别

能力的“义”相通，故“辨”和“义”都是评判人之为人

的依据。

由辨是评判人之为人的依据，可得辨是人所独

有的一种能力。如何理解?可以从两个层面，一是辨

的对象，二是辨的主体。就前者而言，荀子认为辨的

对象是“道”，即辨的是“道”。道(人道)是群体得治的

大经大法。“道也者，治之经理也。”(《正名》)通过上文

分析不难发现，这个“道”的具体表现即为“义”——

社会利益、物质财富分配的合理性、规范性，从事一

种职业应该遵守该职业的准则、要求，或是更为广泛

意义上的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就后者而言，荀子

认为辨的主体是“心”。“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

也者，道之工宰也。”(《正名》)辨是心对道的表征，心

是辨的主宰，辨通过心发挥作用。心可识道，使人行

道，与道合一。人通过心辨识、践行人道，从而合于

群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心”在“人能群”的结

构框架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心是主体认知、分辨社

会道德规范的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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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荀子》一书中，心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一

是指一团血肉，即心脏，如“比干剖心”；二是指思维、

思虑之心，理性认识的器官，如有“征知”之心；三是

“道心”，与人道合一的境界之心，是对思维、思虑之

心的延展。本文所探讨的辨道之心是就思维、思虑

之心乃至“道心”而言。与孟子将仁义礼智根植于心

的道德、伦理之心不同，荀子更侧重于心的思维性；

“道心”虽然与宋明理学所讲“道心”都是就境界层面

而言，但荀子所讲“道心”其最终指向是人之治道，是

礼、群体和谐之道，而不是道德的最高体现。

心，亦可以名为“天君”。荀子说：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

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

君。(《天论》)
耳目鼻口心都是人生而有之的，故以天对其进

行修饰、界定，而心又为一身之主宰，统帅、制约着各

天官，故称其为“天君”。天官和天君各有各的功

能。耳可辨声，目可接形，鼻可闻臭，口可尝味，心则

“治五官”，“征知”天官所接触之事物、辨别是否符合

其类。“天君”和“天官”即是荀子所说的可以知“仁义

法正”之质、能“仁义法正”之具，人皆而有之，没有途

之人和禹(圣人)之分者。“仁义法正”即是仁义礼法，

其有可以为人所知之理、为人所能之能，而人又有能

知、能能之天官天君，故人可知仁礼、守仁礼。这为

人能够和谐处理人际关系、最终合于群体奠定了坚

实的认知基础。

人可知可行、能知能行“仁义法正”，并不意味

着人必知必行“仁义法正”，这是因为“今人之性”

“顺是”。

今人之性，固无礼义；

性不知礼义；

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性恶》)
无礼义、不知礼义之人，虽有可以听之耳、可以

见之目，但若无强学、思虑，则生于人之情性的目好

色，耳好声。若顺其所好，不加引导，则人会受情欲

的驱使而任意作为，“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乃

至最终为争夺而“犯分乱理”、发动战争，置群体于水

深火热之中。为保证群体之存在及和谐，须矫人之

情性：一是靠外在的规范制度，即礼乐、法制；二是靠

人心的自觉反思。心有两面，一是情感心，一是理智

心。人心自觉反思的过程，即是理智心和情感心作

斗争的过程。若理智战胜情感，则心知止、平愉，不

为外界的物欲和内心的私欲所干扰。心可“自作主

宰”，是“神明之主”，“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

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荀子以人对

人之大欲——生与人之大恶——死的取舍来彰显心

的“自作主宰”：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

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

生而可以死也。(《正名》)
人之所最欲者为生、最恶者为死，而有的人可以

舍生就死，不是其不欲生，而是经过心的审判，心判

定其不可以生。这样“自作主宰”之心关乎社会群体

的治乱。

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

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

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
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同上)

社会的治乱与情欲无关。即使人有很多欲望，

心也可以止欲，使其与治世无伤。心何以判断可与

不可而“自作主宰”?以“理”。理者，礼也。心凭借

其能知、能能之质具而知礼，亦凭借其能知、能能之

质具而学礼。心将礼内化、固化为判断人们行为得

失的标准，进而使人守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心’与‘群’的相关性表现为：心是情欲与礼法之

间的媒介，以礼治性实质上就是‘以心治性’，心可

中理，理的客观体现就是礼，心使礼法约束群成为

可能”。⑨

心能知不必然知，能知不全然知。本来心可以

知仁义礼法，但若人蔽于情感的偏私和物欲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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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在焉”，则即使仁义礼法在前而目不见；心若部

分“在焉”，则只知仁义礼法之“一隅”并执着于此一

隅而不见其“三隅”，“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何以

除心术之患，使心“自作主宰”，必然知，全然知?荀子

认为要心中有道。心中有道，则“无欲无恶，无始无

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解蔽》)。这个

道，即是人道。人何以知道?荀子曰：“虚壹而静。”

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

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

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

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

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

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

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

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

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解蔽》)
人心生而能认识外物，并记住外物。不以已识

满心，不以已识妨害将识，即是虚；心可同时认识多

种事物，不以对其中一种事物的认识妨害你将要专

注研究的事物，即是壹；心可动，容易被外物牵引，从

而导致对某一事物认识的片面和错误，反之则为

静。做到“虚壹而静”，即可进入“大清明”的境界。

在这个境界里，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人无所不识，

所识无所不透、无所偏蔽。

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

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

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

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

理矣。(同上)
人若做到“虚壹而静”，则自然识礼乐、仁义、法

罚，则自然知要以义成序、以分结群。

总而言之，以“心”辨道是人能够结合成群体的

前提条件。以心，人才可辨道，认识仁义等道德规范

和礼法等制度规范。心为“天君”，可证知、省察“天

官”与外部所接之物事是否“当簿其类”。若不当，心

可节之、止之，使天官不为情欲所蔽而平愉，从而减

少人扰乱群体秩序的行为。“虚壹而静”之心与道合

一，能经纬天地、材官万物，可制割大理，自然亦能洞

察人道，使人自在、自为地合于群体。

四、以“学”增能

以“心”辨道的目的不是为知而知，辨知的目的

是为了能行，所以《中庸》将“笃行之”放在“明辨之”

之后。只知不行之知不是真知，只行不知之行不是

真行。如何真知真行?如何明觉精察地知、真切笃

实地行?在“明辨之”“笃行之”之前应“博学之”“审

问之”“慎思之”，“学”位于这一逻辑链条的起始

处，是真知真行的前提和基础。由学不仅能知，而

且能行。“学之为言也，有求知之义，有力行之义；

二义俱合，方足为学。”⑩事实上，“笃行之”并不意

味着这一链条的结束，其也意味着新一轮的“博学

之，审问之……笃行之”的开始，如此环环相扣，每一

个环节既可以是起点，也可以是终点。在这个意义

上，明辨也可以构成博学的基础，即学是在心辨知的

基础上所进行的人为活动，“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

在人者谓之伪”(《性恶》)。
荀子非常重视学，把《劝学》一篇放在书首可以

为证。人生而即是一个自然人，形体自然，二足无

毛，具耳目鼻口心；人之性自然，生而有好利、疾恶、

耳目之欲。如何把一个自然人锻造成社会人，这就

需要人利用自身之形与能学习社会中的仁义道德、

礼法规范，最终融入社会群体。人之性是人生而有

之的，因此“不学而能”，如好利、饮食、男女。“不学而

能”并不妨害加之以学而更好地“能”，如对利的欲

求，可加之以学，以使义利有分；对饮食的欲求，可加

之以学，以使饮食有节；对男女的欲求，可加之以学，

以使男女有别；对耳目之欲，可加之以学，以使“非礼

勿视，非礼勿听”。可见，加之以学的对象是社会中

事物。而“可学而能”之学的对象更是社会中事物。

荀子之学不仅止于诵《诗》《书》《乐》《春秋》《礼》，其

重点更在于能明晓这些经典背后为人、做事、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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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并践行之。就这些经典及学习这些经典对

人的意义而言，荀子最看重礼。荀子说学的方法是

“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何以“学至乎礼而止”?因为

礼是道德之极、法之大分、类之纲纪。学礼，可“使目

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

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可“使权利不能倾也，群众

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劝学》)。学礼，不仅可修

身治己，使己之敬发于内而显于外；而且可使自己

遵守国家的规范、纲纪，从而使己与群的关系和谐、

融洽，使社会稳定：这就是学(礼)的意义所在。学之

义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士在春秋末年之后

逐渐成为统治阶层中知识分子的统称，学习、诵经、

读礼之人皆可称之为士。但士只是学的初始阶

段。按余家菊的“士与君子圣人，乃为学之三大阶

段”来看，士还需继续积习、专一，不仅要明理，还

要力行以“美其身”，才能成为君子；君子亦要博学，

每日省己、修身，向圣人冲刺。学为士、君子、圣人，

于内可提高自身修养，于外可协调人际关系，从而合

于群体。学之义“不可须臾舍”，其亦是人之为人者，

“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

舍之，禽兽也”(《劝学》)。因此，为学可使人自觉地、

更好地合于群体。

总而言之，学有二义，既知又行。学的对象是经

典及其背后的与社会有关的微言大义，重点是礼；学

的方法是“积”“一”，由经开始而止于礼；学的意义、

目标是由士而君子而圣人。所有这些都有一个最终

指向，能够使自然人成为社会人，使社会中的人成为

更好的社会人，以致使群体和谐。

五、小结

由上可以看出，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为群体，是因

为有“分”，即有物质财富、社会利益的分配，有社会

职业分工，有等级名分。群体之所以有“分”而能够

和谐有序地运行，是因为有“义”，即不论是物质财

富、社会利益的分配，还是社会职业的分工，抑或是

等级名分的划分，都遵循某些原则而适宜、无过无

不及；并且主体也会通过“义”来裁断自己的行为，

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适宜，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

群体之所以有“分”，且能够依“义”而行，原因在于

人有“心”，心可以认识、辨别“分”“义”，可以省察耳

目鼻口形之所接，可以规范、“节止”天官之流于欲

壑，可以内化“道”，做到“虚壹而静”、与道合一。现

实之人非生而知之者，认识“分”、遵守“义”、内化

“道”皆需“学”。分、义、辨、学，都是人之所以为人

者。以分结群，以义行分而成序，以心辨分、义，以学

能分、义。通过这些辨、学等人为活动，人的主体性

得以彰显，而借助于人的主体性，人得以结合成和谐

有序的群体。

注释：

①本文所采用的“荀子”版本为王先谦所著的《荀子集

解》，故文中涉及《荀子》文本引用，只注明所出篇名。

②储昭华：《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

融通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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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答方式。一是类似于哲学本质论意义上的“性观”，一是

类似于哲学人类学或社会意义学上的“人观”，前者以孟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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